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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文件

上政文〔2012〕110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上街区专利补助和专利技术实施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峡窝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

《上街区专利补助和专利技术实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已

经区政府第 95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落实。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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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街区专利补助和专利技术实施专项资金

管 理 办 法

为鼓励发明创造,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促进我区科技进步

和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河南省专利保

护条例》和《郑州市专利补助和专利技术实施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试行）》，特设立上街区专利补助和专利技术实施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为规范“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绩效，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专项资金”的主要用途：资助国内外专利申请、

国内外授权专利、专利技术转化、专利试点示范企业的资助、

其它知识产权工作的奖励、资助、执法、宣传等。本办法所指

的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以下简称“三

种专利”）。

第二条 “专项资金”的资助对象：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

企事业单位、机关、大专院校、社会团体或公民（专利所有权

人居所为本区）。

第三条 区科学技术局负责专利申请和资助的具体组织

工作，并接受市科学技术局、市知识产权局、区财政局的指导、

监督和检查。

第四条 资助范围：

1.本年度申请的“三种专利”以及授权发明专利。

2.本年度涉外专利申请和涉外专利授权。

3.专利试点、示范单位的专利资助等。

第五条 国内申请专利资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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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务申请：发明专利 2000 元/项、实用新型 800 元/

项、外观设计 600 元/项。

2.非职务申请：发明专利 1000 元/项、实用新型 600 元/

项、外观设计 400 元/项。

3.实际支出未达上述金额，按实际支出费用资助。

第六条 国内授权专利资助标准：发明专利 3000 元/项、

实用新型 800 元/项、外观设计 600 元/项。

第七条 涉外专利授权资助标准：

发明专利 10000 元/项、实用新型 5000 元/项、外观设计

3000 元/项。

第八条 申请国内专利资助资金需提供下列材料：

1.郑州市上街区专利资助资金申请表。

2.职务申请需提交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单位介绍信。非

职务申请需提交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3.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或专利证书。

4.相关发票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原件校验后退回）。

第九条 申报涉外专利资助资金需交验下列材料：

1.郑州市上街区涉外专利资助资金申请表。

2.职务申请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单位介绍信。

3.涉外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或专利证书。

4.各项缴费的凭证，以及涉外专利代理机构出具的发票原

件和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十条 申报及资金发放方式：

1.国内专利申请由峡窝镇政府和各街道办事处相关科室

负责受理统计，报送区科学技术局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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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外专利由申请人直接到区科学技术局申报。

3.区科学技术局审核汇总年度资助项目，进行公示并报

区政府批准后发放。

第十一条 当年申请专利达到 5 件以上的企业（单位），

授于区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单位）称号；达到 10 件、20 件、

50 件以上的企业（单位），同时一次性给予 5000 元、10000

元、20000 元的专利申请补助。

第十二条 对于当年获得市级知识产权优势单位称号的

单位，给于 5000 元的一次性专项奖励；经市知识产权局推荐

获得省级知识产权优势单位称号的单位，给于 10000 元的一次

性专项奖励；经市知识产权局推荐获得国家级试点、示范单位

称号的单位，给予一次性专项奖励(其中国家级试点单位

20000 元、示范单位 30000 元)。

第十三条 其它知识产权工作的奖励、资助项目由区科学

技术局提出建议，经区政府批准，报区财政局审核后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主题词：科技 专利 资金 办法 通知

主办：区科学技术局 督办：区政府办公室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武部。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区

检察院。

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 年 9 月 10 日印发


